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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

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

有關防止賄賂的條文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問題

目的

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日舉行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

上，議員要求政府研究將普通法中有關賄賂的罪行編纂為成文法則以

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問題。本文件旨在闡釋政府的研究結果。

將普通法中有關賄賂的罪行編纂為成文法則

2 . 儘 管 行 政 長 官 不 受 《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》 (第 2 01 章 )中 只 適 用 於
“政府人員”及“公職人員”的條文所規限，議員注意到行政長官是

受 普通法中有關賄賂的罪行所規限。議員要求政府考慮將此項普通

法罪行適用於行政長官的情況，編纂為成文法則，以便消除普通法中

可能包含的不明確情況。委員會成員也關注到廉政公署不能根據《防

止賄賂條例》行使特別調查權，處理行政長官可能觸犯的貪污罪行。

3 . 我們已按委員要求對這個課題進行研究，並認為將普通法中有

關賄賂的罪行編纂為成文法則的建議所帶來的問題，較諸建議旨在解

決的問題還要多。主要障礙之一，在於普通法中賄賂一詞難以界定，

它是隨時代演化，而對於賄賂應被視為一種一般性罪行 (即適用於多
個不同職位或職能 )，還是普通法包含了多項具體或不同的賄賂罪行
(即按某一項特定罪行所適用的職位或職能區別 ) 1， 也是意見不一。

4 . 普通法罪行最常為人引述的定義載於 R uss e l l  on  Cr im e 2一書，其
定義如下：“賄賂是指任何擔任公職的人士接受任何不當的報酬，或

向任何擔任公職的人士提供任何不當的報酬，以影響他擔任公職的行

為，並驅使他以違反眾所周知的誠實持正原則的方式行事。”根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英國法律委員會諮詢文件第 145 號“ Legislat ing the Cr iminal  Code:  Corrup tion-A
Consul ta t ion Paper”第 2.2 段。

2 Russel l  on Cr ime(第十二版， 1964)第 381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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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a v i d  La n h a m 3的說法，在處理普通法罪行時，須考慮與賄賂有關的

四個法律層面，包括受賄者的職位；報酬的性質 (例如賄賂與款待的
區別 )；賄賂的犯罪意圖 (即賄賂的精神部分 )；以及相互性的問題 (即
其中一方並無犯罪的意圖這一點可否作為另一方的抗辯理由，即使後

者有犯罪的意圖 )。

5 . 就以犯罪意圖這一點為例， Rus s e l l 對賄賂所下的定義包括“以
影響他的行為”及“驅使他以違反眾所周知的誠實持正原則的方式行

事” 4等片語。可是我們在研究中發現，這種表達方式或許未能涵蓋

賄賂的精神部分的全部內容。在 Wi l l i a m 訴 R 5中，法院採納了一個頗
為狹窄的定義，即普通法中的賄賂罪行意味著行賄者意圖促使受賄的

官員失職。不過，在 R 訴 Gurne y 6中，法院並不認為意圖行賄一定是
誘使受賄的太平紳士作出錯誤決定。法律似乎沒有規定向太平紳士送

禮是為了使他失職，或者對禮物加以考慮本身就是失職。

6 . 現 再 舉 出 另 一 點 以 作 說 明 。 如 果 給 予 報 酬 的 一 方 並 無 舞 弊 動

機，則被告接受賄賂的罪名應否成立？對於這個問題，不同的法院有

不同的看法。根據 D av id  La n h am，在多宗發生於南非的案件中，法
院裁定，如果被告知道行賄的一方並無舞弊意圖，則被告罪名便不成

立。不過，牙買加上訴法院在審理 S t ew ar t 訴 R 7一案中則持有不同的
看法。法院認為，受賄及行賄雙方均可被判犯了賄賂定義範圍內的罪

行。此外，如果因沒有證據顯示行賄一方在付款時有不良意圖便判被

告無罪，這一論點是站不住腳的。

7 . 以上各案例及法院的不同判詞旨在說明，試圖將普通法中有關

賄賂的 罪行 編纂為 成文 法則， 涉及 不少複 雜情 況。雖 然 R u sse l l  on
C r i m e 一書嘗試提供了一個定義，但就其涵蓋的整個範圍及實際適用
情況而言，顯然尚有法律爭拗及釋義的餘地。故此將有關罪行編纂為

成文法則的建議，實際上並不如想像中的簡單直接。再者，此舉或會

涉及對普通法原則作出不必要的修改。綜合來說，對於如何以明確的

法律詞語，將有關罪行編纂為成文法則，仍有其不清晰之處，加上在

訂出有關罪行的界限時所涉及的複雜性，種種問題可能會對法定機構

的有效執法，構成不良的限制或製造漏洞。

8 . 試圖將普通法中有關賄賂的罪行編纂為成文法則，還有另一項

困難，就是大多數普通法司法管轄區，都是援引特定的條文以打擊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D Lanham,“ Bribery and  Corrupt ion” in P  Smith  (ed) ,  Cr iminal  Law:  Essays  in
Honour  o f J  C Smith (倫敦 :  But terworths 出版社， 1987)  第 92-113 頁。

4 D Lanham,“ Bribery and  Corrupt ion” in P  Smith  (ed) ,  Cr iminal  Law:  Essays  in
Honour  o f J  C Smith (倫敦 :  But terworths 出版社， 1987)  第 95 頁。

5 (1979)  23 ALR 369
6 (1867)  10 Cox CC 550
7 (1960)  2  WIR 4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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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及賄賂罪行。舉例來說，澳大利亞的某幾個州、加拿大及南非的司

法管轄區，均有明訂的法定條文以涵蓋貪污及賄賂罪行。至於香港，

《防止賄賂條例》自一九七一年制定以來，過去 3 0 年 一 直運作 良
好。即使在英國，有關貪污的法例自十九世紀末葉已經存在。故此，

就普通法中有關賄賂的罪行而言，並無現代英國案例可供我們參考。

9 .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，並經仔細考慮後，我們認為將普通法中有

關賄賂的罪行編纂為成文法則並不簡單。我們建議讓普通法中有關賄

賂的罪行維持不變，即當局仍可根據普通法中有關賄賂的罪行對作為

普通法下“公職人員”的行政長官進行檢控。但在以下各段，我們建

議在普通法以外，再另闢方案，處理將有關防止賄賂的條文引伸而特

別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問題。

有關防止賄賂的條文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問題

1 0 . 行政長官已表示願意接受《防止賄賂條例》下有關防止賄賂的

標準所規限。鑑於將普通法中有關賄賂的罪行編纂為成文法則有不少

問題及困難，我們認為較恰當的做法，是在普通法以外，透過另訂法

則，闡述適用於行政長官的賄賂罪行。有關建議須顧及行政長官的獨

特憲制地位，以及他並非《防止賄賂條例》中所界定的“政府人員”

或“公職人員”這一點。

1 1 . 在制訂上述建議時，我們已考慮到《防止賄賂條例》所涵蓋的

索取及接受利益的罪行，一般都是以主事人與代理人的關係為前提。

有關罪行的條文，以至《防止賄賂條例》整體而言，均非為切合行政

長官的情況而擬定。

1 2 . 我們正研究另行擬定法例條文，闡述只適用於行政長官的賄賂

罪行這方案的可行性及其影響。就此，我們會參考根據現行法例適用

於“政府人員”的類似管制的定義及準則。我們正研究這方面的可能

安排，並將就其全面法律及憲制影響，諮詢法律意見。一俟我們與律

政司制訂有關細則後，便會向各委員匯報進度及徵詢各委員的意見。
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

行政署

二零零一年五月


